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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报告说明

1．本报告是对本次审核的总结，以下文件作为本报告的附件：

■管理体系审核计划（通知）书■首末次会议签到表

■不符合项报告□ 其他

2．免责声明：审核是基于对受审核方管理体系可获得信息的抽样过程，考虑到抽样风险和局限性，本报告

所表述的审核发现和审核结论并不能 100% 地完全代表管理体系的真实情况，特别是可能还存在有不符

合项；在做出通过认证或更新认证的决定之前，审核建议还将接受独立审查，最终认证结果经 ISC技术

委员会审议做出认证决定。

3．若对本报告或审核人员的工作有异议，可在本报告签署之日起 30日内可北京国标联合认证有限公司提

出（专线电话：010-58246011信箱：service@china-isc.org.cn）。

4．本报告为北京国标联合认证有限公司所有，可在现场审核结束后提供受审核方，但正式版本需经 ISC 确

认，并随同证书一起发放。本审核报告不能做为最终认证结论，认证结论体现为认证证书或年度监督保

持通知书。

5. 基于保密原因，未经上述各方允许，本报告不得公开。国家认证认可机构和政府有关管理部门依法调阅

除外。

审核组公正性、保密性承诺

（本承诺应在首、末次会议上宣读）

为了保护受审核方和社会公众的权益，维护北京国标联合认证有限公司(ISC)的公正性、权威性、保

证认证审核的有效性，审核组成员特作如下承诺：

1．在审核工作中遵守国家有关认证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遵守 ISC对认证公正性的管理规定和要求, 认

真执行 ISC 工作程序，准确、公正地反映被审核组织管理体系与认证准则的符合性和体系运行的有效

性。

2．尊重受审核组织的管理和权益，对所接触到的受审核方未公开信息保守秘密，不向第三方泄漏。为受

审核组织保守审核过程中涉及到的经营、技术、管理机密。

3．严格遵守审核员行为准则，保持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行为，不接受受审核组织赠送的礼品和礼金，

不参加宴请，不参加营业性娱乐活动。

4．在审核之日前两年内未对受审核方进行过有关认证的咨询，也未参与该组织的设计、开发、生产、技

术、检验、销售及服务等工作。与受审核方没有任何经济利益和利害冲突。审核员已就其所在组织与

受审核方现在、过去或可预知的联系如实向认证机构进行了说明。

5．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及相关规定，保证仅在 ISC 一个认证机构执业，不在认证咨询

机构或以其它形式从事认证咨询活动。

6．如因承诺人违反上述要求所造成的对受审核方和 ISC的任何损失，由承诺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承诺人审核组长：马焕秋

组员：马焕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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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核综述

1.1 审核组成员

序号 姓名 组内职务 注册级别 审核员注册证书号 专业代码

A 马焕秋 组长 审核员 2023-N1FSMS-1296764 FI-2 ,GII

其他人员

序号 姓名 审核中的作用 来自

1 罗义川 向导 受审核方

2 观察员

1.2 审核目的

本次审核目的是组织获得（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后，进行，进行第 1 次监督审核□证书暂停后恢

复□其他特殊审核请注明：

审核通过检查受审核方的组织结构、运作情况和程序文件，以证实组织是否按照产品标准、服务规范

和相关规定运作, 能否保持并持续改进管理体系，评价其符合认证准则要求的程度，从而确定是否□暂停原

因已消除，恢复认证注册，■保持认证资格。

1.3 接受审核的主要人员

管理层、各部门负责人等，详见首末次会议签到表。

1.4 依据文件

a) 管理体系标准：

ISO 22000:2018

b) 受审核方文件化的管理体系；本次为□结合审核□联合审核□一体化审核☑单体系审核

c)相关审核方案，FSMS专项技术规范： GB 31621-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

d) 相关的法律法规：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e) 适用的产品（服务）质量、环境、安全及所适用的食品安全及卫生标准：

GB 2761-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2762-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20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2715-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粮食》

GB/T 8231-2007 《高粱》

f) 其他有关要求（顾客、相关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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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审核实施过程概述

1.5.1 审核时间：2025年10月20日上午至2025年10月20日下午实施审核。

审核覆盖时期：自2024年9月25日至本次审核结束日。

审核方式：■现场审核 □远程审核 □现场结合远程审核

1.5.2 审核范围（如与审核计划不一致时，请说明原因）：

F:位于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棉花坡镇柿子村机场口（2-1 号仓库）北大荒商贸集团泸州三粮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仓储区初级农产品（散装高粱）的销售

变更原因：企业最新签订的仓库租赁合同地址改为了仓库产权证地址

1.5.3 审核涉及场所地址及活动过程（固定及临时多场所请分别注明各自活动过程）

注册地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川南临港片区云台路一段 68号 3 幢 3-72 号 D-AN-1737号（集群

注册）

办公地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川南临港片区云台路一段 68号 3 幢 3-72 号 D-AN-1737号（集群

注册）

经营地址：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棉花坡镇柿子村机场口（2-1 号仓库）

多场所地址：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棉花坡镇柿子村机场口（2-1号仓库）

临时场所（需注明其项目名称、工程性质、施工地址信息、开工和竣工时间）：无

1.5.4 恢复认证审核的信息（暂停恢复审核时适用）

暂停原因：

暂停期间体系运行情况及认证证书及标识使用情况：

经现场审核，暂停证书的原因是否消除：

1.5.5 本次审核计划完成情况：

1）审核计划的调整：□未调整；☑有调整，调整情况：调整了审核地址、审核范围，详见变更单

2）审核活动完成情况：☑完成了全部审核计划内容，未遇到可能影响审核结论可靠性的不确定因素

□未能完成全部计划内容，原因是（请详细描述无法接近或被拒绝接近有关人员、

地点、信息的情况，或者断电、火灾、洪灾等不利环境）：

1.5.6 审核中发现的不符合及下次审核关注点说明

1）不符合项情况：

审核中提出严重不符合项（0）项，轻微不符合项（1）项，涉及部门/条款:仓储检验部 8.7 ，不符合描

述：现场审核发现，质检室内一容重器检定证书过期

采用的跟踪方式是：□现场跟踪☑书面跟踪；

双方商定的不符合项整改时限：2025年 11月 20日前提交审核组长。

具体不符合信息详见不符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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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实施的下次现场审核日期应在 2026年 10月 20日前。

2）下次审核时应重点关注：

计量器具检定/校准情况；OPRP实施情况情况

3）本次审核发现的正面信息：

该公司管理团队具有多年粮食收购销售经验，能持续稳定的为客户提供优质的销售服务，口碑较好，体系

运行期间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1.5.7 管理体系成熟度评价及风险提示

1）成熟度评价：

受审核方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在运行过程中管理层及部门领导较重视，按管理体系要求基本有效运行，各部

门职责和权限明确，控制措施有效，无食品全重大事故，供方及销售客户为长期合作伙伴，销售服务流程

与实际相符，成熟度尚可。

2）风险提示：

该组织人员变动较大，应关注因人员变动带来的食品安全管理风险；

该组织注册地址为集群注册，实际办公地址为集群注册地址其中的一部分，已建议组织将注册地址变更为

实际办公地址，企业表示 2025年底进行变更，下次审核关注。

1.5.8 本次审核未解决的分歧意见及其他未尽事宜：无

二、组织的管理体系运行情况及有效性评价

2.1 目标的实现情况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提供了《2024.06-2025.06 年各部门食品安全目标考核结果统计》

食品安全目标： 计算方法 考核频次 完成情况

杜绝重大的食品安全事故 统计食品安全事故的次数 每半年 0

产品采购合格率≥98% 出厂产品合格数量/所有出厂的产品数×100% 每半年 100%
顾客投诉处理率 100% 顾客投诉处理次数/顾客投诉处理总次数×100% 每半年 100%

目标分解到相关部门，并对目标完成情况进行统计，各部门目标已实现。

2.2 重要审核点的监测及绩效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需逐项就审核证据、审核发现和审核结论进行详细描述，其中FH应包括使用危害分析的方法和对食品安全小组的评价意见；

H体系还应包括针对人为的破坏或蓄意的污染建立的食品防护计划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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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提方案

组织策划了《前提方案》，包括对组织及周边环境卫生、空气和水质、交叉污染控制、清洁消毒、虫

害控制、员工健康培训等进行了规定，基本符合标准要求。

公司根据生产现场实际及生产特点和实际操作情况，依据、GB 14881-2013 和 ISO22000：2018 编制了《前

提方案》，

其规定了基础设施、卫生消毒、防止交叉污染、水质卫生控制、运输、虫害控制等方面的控制，由市场运

营部、行政部等部门对其实施情况进行监控。

a） 建筑物和相关设施的构造与布局：

组织仓库位于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棉花坡镇柿子村机场口（2-1号仓库），企业周围无污染源，周边无化工

厂、垃圾填埋等物理、化学、生物性污染源，提供了平面图，审核周期内未发生变化。

b) 包括工作空间和员工设施在内的厂房布局：

现场观察：常温储藏库 1 个，面积 2540 平方米；质检室 1 个，面积约 20 平方米；

生产设备：圆筒初清筛 1 台、振动分级筛 2 台、去石机 2 台、分离筛 2 台、脱壳机 4 台；

监视测量设备：谷物水分测定仪 1 台、容重器 1 台、电子天平 1 台、电热恒温干燥箱 1 台、分样

器 1 个、谷物筛 5 个、电子汽车衡 1 个；

质检室面积约 20 平方米，检测仪器摆放整齐，分区合理，有空调。质检室只进行粮食常规理化检

测，不涉及化学品使用；

特种设备：不涉及；

有配置简单的洗手设施，基本能够满足销售的需求。

c) 空气、水、能源和其他基础条件的供给；

生活用水为自来水，不涉及生产用水。

d) 包括虫害控制、 废弃物和污水处理在内的支持性服务：

仓库放置有捕鼠笼、挡鼠板；目前采购的高粱多为散装，未产生包装袋等废弃物；采购回来的高

粱已由供方进行了除尘、除杂处理，所以仓储过程中基本不产生废弃物；

e) 设备的适宜性，及其清洁、保养和预防性维护的可实现性：

实验室使用的检测仪器由使用人员负责，规范使用，及时清洁，确保使用性；

空调等公共设施由物业进行统一管理维护；电脑、打印机等设备由供方定期维护保养；

f) 供应商保证过程（如原料、 辅料、 化学品和包装材料）：

见“7.1.6 条款”审核记录；

g) 来料的接收、储存、发运、运输和产品的搬运：

采购的高粱由供方负责送货，物流运输也由供方负责（体现在采购合同中），产品搬运使用铲车

进行；

现场观察：仓库为常温库，面积 2540 平方米，仓库地面整洁，无杂物，不同供方有不同存放区域，

设置有供方标识牌。库内堆放约有 2000 吨高粱，感官无霉变、气味无异常，仓库安装有防爆灯、

墙上挂有温湿度计，温度 21℃，湿度 63%；设有通风口，通风良好。

h) 交叉污染的预防措施：

提供有 2024 年 12 月 -2025 年 10 月《仓库每日卫生检查记录表》，检查人：万先正；检查情况：

合格；

j) 人员卫生

提供《人员晨检记录》，主管每日对员工健康状况进行检查，确保食品卫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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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客户群体主要是国内各酒厂

二、采购管理

公司在《食品安全管理手册》进行了规定，并策划了《采购控制程序》；

采购过程控制：

对合格供方的筛选及评定，主要由营销部负责，经过评价总经理批准后，实施采购工作，签署采

购合同。营销部负责对所有产品的采购，对采购产品的质量、食品安全特性和供应的及时性等负

责。同时向供方索取资质，企业采购的粮食主要是高粱，目前有 2 家供方，提供《合格供方名录》，

覆盖认证范围产品类别。

1 、 查 供 应 商 辽 宁 绿 禾 粮 食 加 工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采 购 合 同 ， 社 会 统 一 信 用 代 码 ：

91210921MA107W3H2K，资质有效。合同编号：BDHLZ20250218CG01；合同有效期：2025 年 2
月 28 日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品种：高粱：数量 2000 吨；

查高粱第三方检测报告： 报告日期 :2025 年 8 月 7 日，检测报告编号：A2250554585101001C，检

测单位：辽宁省华测品标检测认证有限公司，检测项目：铅、镉、铬、总砷、黄曲霉毒素 B1、赭

曲霉毒素 B1、吡虫啉、除虫菊素、粉唑醇等，检测结果：未检出。

查供应商内蒙古合贤粮食加工有限公司采购合同，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150429MA0RQRJ83E，
资质有效。

合同编号：BDHLZ20241226CG01；合同有效期：2024 年 12 月 26 日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品种：

高粱：数量 4200 吨；

货物运输：

产品运输外包方：由上游公司负责，货物运输内容包含在采购合同中；

询问部门负责人，其表示审核周期内未发生紧急采购情况，审核期间采购的原料均来自合格供方，

未发生食品欺诈事件，采购产品满足公司验收标准要求，未发生不合格情况。

提供《供方选择评价表》，评定内容包括：资质、价格、产品质量、服务、交期等项目，有评价人等信息，

抽查内蒙古合贤粮食加工有限公司，评价人：任金山、黄兰，日期：2025-1-1，该公司的采购管理基本符合

标准要求。

三、HACCP计划实施情况、验证

公司主要提供初级农产品（散装高粱）的销售，策划编制了《采购控制程序》、《不合格品控制程序》、

《验证程序》等文件，在验收标准上，进货查验检测水分含量、容重、不完善粒、杂质、带壳粒、色泽等

指标，审核周期内文件发生更新，见 7.1.6 审核记录。

公司为销售型企业，对生物危害方面验证较少，包括空气、接触面、人员、水等一般情况下无特殊要

求。具体由仓储质检部负责管控；

公司编制了《危害控制计划》，

经识别确定了 1 个 OPRP 点：原料采购及验收

行动准则：

1）来自合格供方，每年供方提供合格的外检报告；

2）每批验收验证是否来自合格供方；

3）每批验收抽样测试水分含量，水分含量≤14.5%；

查供应商辽宁绿禾粮食加工有限责任公司采购合同，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210921MA107W3H2K，

资质有效。合同编号：BDHLZ20250218CG01；合同有效期：2025 年 2 月 28 日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品种：高粱：数量 2000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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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供应商内蒙古合贤粮食加工有限公司采购合同，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150429MA0RQRJ83E，
资质有效。

合同编号：BDHLZ20241226CG01；合同有效期：2024 年 12 月 26 日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品种：

高粱：数量 4200 吨；

查：《高粱入库检测记录》

收货日期：2025.2.23，

车号：皖 SC2101，水分 13.2%；容重 753g/L；不完善粒 2.3；生霉 0.1；检测人：郑*

检测日期 2025.3.18，收货日期：2025.2.23，

车号：皖 SC6738，水分 13.2%；容重 754g/L；杂质 0.3；不完善粒 2.3；生霉 0.1；检测人：郑*
收货日期：2025.5.19，

车号：皖 SC13935，水分 13.4%；容重 753g/L；大杂 0.5；不完善粒 0.4；、生霉 0.1；检测人：郑*；

入库记录未记录供方信息及检测日期，已现场沟通；

查：《高粱出库检测记录》

检测日期 2025.2.23，收货日期：2025.2.23，车号：皖 SC2101，水分 13.7%；容重 746g/L；不完善粒 2.1；

生霉 0.1；检测人：周*

检测日期 2025.2.25，收货日期：2025.2.23，

车号：皖 D77388，水分 13.7%；容重 746g/L；杂质 0.3；不完善粒 2.5；生霉 0.1；检测人：周*

检测日期 2025.3.19，收货日期：2025.2.23，

车号：皖 SC6738，水分 13.5%；容重 745g/L；杂质 0.3；不完善粒 2.3；生霉 0.1；检测人：周*
检测日期 2025.5.20，收货日期：2025.5.19，

车号：皖 S1B935，水分 13.5%；容重 745g/L；杂质 0.5；不完善粒 2.4；生霉 0.1；检测人：周*；

查《高粱入库记录表》，

入库日期：2025.2.20；供应商：辽宁绿禾；数量 54.33吨、53.61吨、50.17吨；保管员：郑**

入库日期：2025.3.8；供应商：辽宁绿禾；数量 54.14吨、54.65吨、55.31吨、50.78吨、54.28吨、54.40吨；

保管员：郑**

入库日期：2025.5.5；供应商：内蒙合贤；数量 55.48吨、58.69吨、55.34吨、56.36吨、56.65吨、52.35吨；

保管员：郑**

查《高粱出库记录表》，

出库日期：2025.2.23；客户名称：明光酒业；数量 54.33吨、53.61吨、50.17吨；保管员：郑**；

出库日期：2025.3.19；客户名称：明光酒业；数量 55.31吨、50.78吨；保管员：郑**；

提供高粱检测报告：

产品名称：高粱；

报告日期 :2025 年 8 月 7 日，检测报告编号：A2250554585101001C；检测项目：铅、镉、铬、总

砷、黄曲霉毒素 B1、赭曲霉毒素 B1、吡虫啉、除虫菊素、粉唑醇等，检测结果：未检出。

检测单位：辽宁省华测品标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高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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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日期 :2024 年 12 月 31 日，检测报告编号：A2240812262101001C；检测项目：铅、镉、铬、

总砷、黄曲霉毒素 B1、赭曲霉毒素 B1、吡虫啉、除虫菊素、粉唑醇等，检测结果：未检出。

检测单位：辽宁省华测品标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OPRP控制有效。

四、撤回/召回

公司在《食品安全管理手册》中 8.3 条款对可追溯性进行了规定，8.9.5 条款对撤回 /召回进行了规

定，并策划了《产品标识、追溯和召回控制程序》。

现场查见提供有产品产品召回演练报告、产品召回演练计划等演练证据。

召回演练时间：2025 年 5 月 18 日

召回演练内容：模拟召回检测于 2025年 5月 18日 09:30时发现产品农残超标。

召回演练原因分析：针对召回产品及其其他客户反馈情况，结合采购记录、发货记录，11：00 经

查找原因，为验收时此批次高粱未核实是否来自合格供方而收货入库，导致此现象的发生。

召回演练处理：11:00 经退回所有的撤回的产品，对员工进行再培训，重点培训原辅料验收管理相

关要求，以及产品质量安全检查、配送过程管理要求。

演练总结：通过演练，公司的产品撤回控制程序有效，产品的可追溯性系统是健全的，公司有能力能够针

对产品存在危害性或潜在危害时，能够迅速有效的做出反映，将危害程度和范围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

五、食品安全小组验证

食品安全小组对体系进行验证，

食品安全小组编制了《验证程序》，策划的验证内容包括：对危害分析的输入，PRP，HACCP 计划/OPRP 方

案的有效性等方面，并规定了验证的频率、方法、职责等。

提供“OPRP 验证记录”、“HACCP 计划验证记录”等记录，验证结果均符合要求；

提供了验证报告，对验证结果进行汇总分析和评价；将报告并提交了管理评审，通过分析提出了在前提方

案和 HACCP 计划中需要控制。

前提方案验证时间：2025.6.18

危害控制计划验证：2025.6.18

验证人员：食品安全小组全体成员

OPRP 验证时间：2025.6.18

验证人员：食品安全小组全体成员

六、监视和测量设备的控制

提供有计量设备台账，

主要检测设备：谷物水分测定仪 1 台、容重器 1 台、电子天平 1 台、电热恒温干燥箱 1 台、分样器 1 个、

谷物筛 5 个、电子汽车衡 1 个；

查校准证书/检定证书：

1、仪器名称：谷物水分测定仪，证书编号：HX250404821号；

仪器型号：LDS-1G

检定日期:2024年 4月 25日；有效期至：2026年 4月 24日；

检定结论：合格

检定单位：黑龙江华馨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1、仪器名称：电子天平，证书编号：20250234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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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型号：LDS-1G

检定日期:2025年 2月 24日；有效期至：2026年 2月 23日；

检定结论：合格

检定单位：泸州市市场检验检测中心；

3、仪器名称：电子汽车衡；证书编号：20250318501；

仪器型号：SCS-100

检定日期：2025年 3月 18日；有效期至：2026年 3月 17日；

检定结论：合格

检定单位：泸州市市场检验检测中心；

现场审核发现，质检室内一容重器检定证书已过期——不符合

2.3内部审核、管理评审的有效性评价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公司按照内审计划的要求，于 2025 年 7 月 10-7.11 日实施了内部审核，内审记录有内部审核计划、首末次

会议签到表、不符合报告 1份、 内审检查表、内部审核报告等，提出的不符合 1 项，已关闭，基本符合要

求。

内审员经过培训后上岗，基本符合标准要求。

公司按照策划于2025.8.20实施了管理评审，提供有管理评审计划、会议签到表、各部门书面报告、管理评

审报告等，基本符合标准要求。

2.4 持续改进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1）不合格品/不符合控制：

公司在《食品安全管理手册》10.1条款进行了规定，同时策划了《不合格品控制程序》。总经理通过确保

公司食品安全方针建立，鼓励员工提合理化建议，营造了一个轻松愉悦的工作环境；通过食品安全目标的

建立、分解与考核，明确了公司体系的改进方向，通过沟通、内审、管理评审、纠正和预防措施、确认和

验证等工作不断提供公司的食品安全体系的有效性。力争建立一个自我运行的持续改进机制。

——原辅料进货验收过程主要由仓储检验部负责，发现不合格产品退回，更换。经了解审核周期内原辅料

验收过程未发生不合格情况，未发生过退货情况。

——顾客投诉处理等主要由营销部负责，暂未发生不合格情况，审核周期内未发生顾客投诉情况。

与管代交流，其表示各部门负责人能够基本掌握《不合格品控制程序》的要求

1）纠正/纠正措施有效性评价：

公司在《管理手册》10.1 条款进行了规定，同时策划了《《纠正和改进措施控制程序》。

公司保存了相关的内审和管理评审不合格的纠正预防措施的记录；内审开具的 1 项不符合报告，

己进行了原因分析，采取纠正措施，进行验证有效。

3）投诉的接受和处理情况：

建立了投诉反馈的接受渠道及处理机置，目前为止没有发生重大相关方投诉情况发生。对相关方

的反馈和提出的意见能及时接受并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处理。

三、管理体系任何变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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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组织的名称、位置与区域：

仓库地址变更为：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棉花坡镇柿子村机场口（2-1号仓库）

2）组织机构：无

3）管理体系：无

4）资源配置：组织的有效人数减为 10人；

5）产品及其主要过程：原料产品采购及验收→入库、储存→发货→客户验收，

2025 年企业进行流程改进，去掉了高粱去杂、除尘工序，去杂、由上游公司去杂除尘后供货；

6）法律法规及产品、检验标准:无

7）外部环境:无

8）审核范围（及不适用条款的合理性） :
审核范围变更为：位于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棉花坡镇柿子村机场口（2-1 号仓库）北大荒商贸集团

泸州三粮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仓储区初级农产品（散装高粱）的销售

9）联系方式:无

四、上次审核中不符合项采取的纠正或纠正措施的有效性

初审审核的不符合项为F7.2、F8.7，本次审核经验证，F8.7整改不彻底，已开具不符合项，其他不符合项已

整改，有效。

五、认证证书及标志的使用

业务洽谈时、招投标时出示证书原件，未使用认证标志。

六、被认证方的基本信息暨认证范围的表述

□无变化

☑经过审核，审核组认为认证范围适宜，详见《认证证书内容确认表》。

说明：审核范围在监督审核时有变化，需填写《认证证书内容确认表》

七、审核结论及推荐意见

审核结论：根据审核发现，审核组一致认为，北大荒商贸集团泸州三粮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

□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能源管理体系☑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

审核准则的要求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适用要求 □满足 ☑基本满足 □不满足

实现预期结果的能力 □满足 ☑基本满足 □不满足



北京国标联合认证有限公司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andard united Certification Co.,Ltd.

第 11页共 12页

ISC-B-10-3(B/0)监督审核报告

内部审核和管理评审过程 □有效 ☑基本有效 □无效

审核目的 □达到 ☑基本达到 □未达到

体系运行 □有效 ☑基本有效 □无效

推荐意见：□暂停证书的原因已经消除，恢复认证注册

□保持认证注册

☑在商定的时间内完成对不符合项的整改，并经审核组验证有效后，保持认证注册

□暂停认证注册

□扩大认证范围

□缩小认证范围

北京国标联合认证有限公司

审核组: 马焕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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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证方需要关注的事项

（本事项应在末次会议上宣读）

审核组推荐认证后，北京国标联合认证有限公司将根据审核结果做出是否批准认证的决定。贵单位获

得认证资格后，我们的合作关系将提高到新阶段，北京国标联合认证有限公司会在网站公布贵单位的认证

信息，贵单位也可以对外宣传获得认证的事实，以此提升双方的声誉。在此恳请贵公司在运作和认证宣传

的过程中关注下列（但不限于）各项：

1、被认证组织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情况将作为政府监管和认证机构监督的重要内容。恳请贵单

位按照《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认可标识使用规则》的要求，建立职责和程序，正确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

标志，认证文件可登录我公司网站查询和下载,公司网址：www.china-isc.org.cn

2、为了双方的利益，希望贵单位及时向我公司通报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包括主要负责人的变更、联系

方法的变更、管理体系变更、给消费者带来较严重影响的事故以及贵单位认为需要与我公司取得联系的其

他事项。当出现上述情况时我公司将根据具体事宜做出合理安排，确保认证活动按照国家法律和认可要求

顺利进行。

3、根据本次审核结果和贵单位的运作情况，请贵公司按照要求接受监督审核，监督评审的目的是评价

上次审核后管理体系运行的持续有效性和持续改进业绩，以保持认证证书持续有效。如不能按时接受监督

审核，证书将会被暂停，请贵单位提前通知北京国标联合认证有限公司，以免误用证书。

4、为了认证活动顺利进行，请贵单位遵守认证合同相关责任和义务，按时支付认证费用。

5、认证机构为调查投诉、对变更做出回应或对被暂停的客户进行追踪时进行的审核，有可能提前较短

时间通知受审核方，希望贵单位能够了解并给予配合。

6、所颁发的带有 CNAS（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标志的认证证书，应当接受 CNAS的见

证评审和确认审核，如果拒绝将会导致认证资格的暂停。

7、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五十一条规定，被认证方应接受政府主管部门的抽查；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在认证证书上使用认可标志的被认证方应配合认可机

构的见证。当政府主管部门和认可机构行使以上职能时，恳请贵单位大力配合。

违反上述规定有可能造成暂停认证以至撤销认证的后果。我们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可以有效地避

免此类事件的发生。

在认证、审核过程中，对北京国标联合认证有限公司的服务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通过北京国标联合认

证有限公司管理者代表进行投诉，电话：010-58246011；也可以向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合格

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投诉，以促进北京国标联合认证有限公司的改进。

我们真诚的预祝贵单位获得认证后得到更大的发展机会。

http://www.china-is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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